
零基础， 学8天， 毕业颁发国家承认证书， 全
国通用， 全国可查， 且终生有效！ 在河北燕郊某小
区， 这样的月嫂培训广告赫然挂在小区的电梯中。
记者采访中发现， 发布该广告的培训机构在发给学
员的证书中， 涉嫌使用伪造的公章， 伪造技能证
书。 （7月24日 《北京青年报》） □蒋燕南

■网评锐语

伪造技能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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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让文明游园成为最美风景

■世象漫说

职场新人需防范社保“套路”

共享出行亟待
优化行业发展环境

■劳动时评

张智全： 近日， 北京市西城
区召开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全体会议。 会议明确， 年底前 ，
西城区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将全部
完成 “阳光餐饮” 工程建设， 实
现食品原材料 “信息阳光”， 加
工操作 “过程阳光”， 消费者对
就餐 “评价阳光 ” 。 相信随着
“餐饮阳光” 工程建设的顺利推
进， 一个 “舌尖安全” 更有保障
的愿景必将照进现实。

“阳光餐饮”
让“舌尖安全”有保障

李雪： 近年来， 以网约车、
共享单车等为首的共享出行方式
在全国各地快速发展， 为百姓生
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与此同时，
作为新兴事物和新兴业 态 ， 共
享出行也面临用户投诉频发 、
监 管 规 则 仍 不 完 善 、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亟 待 改 进 和 增 强 等
诸 多 挑 战 。 共 享 出 行 唯 有 在
良 好 的 行 业 发 展 环 境 下 ， 才
能实现向好发展与服务受众相
得益彰， 这也就需要多方位共同
努力。

社保和以后的养老、 医疗
保障等都有所关联， 对于职场
新人务必要引起重视。尤其是，
伴随着职场人年龄的增长娶妻
生子、买房看病、失业等等，社
保就能够突显出作用来。 现在
对社保斤斤计较， 到事情来临
时就能少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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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期媒体曝光的 “骚
扰长耳鸮” “偷挖野菜” 等不文
明游园行为， 7月23日， 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联合北京市公园绿地
协会、 北京市绿色使者志愿服务
总队共同发布了文明游园倡议书
和不文明游园行为黑名单。 （7
月24日 《新京报》）

公园是供市民游览 、 观赏 、
休憩、 锻炼身体等活动的地方，
被誉为 “城市客厅”， 也是展示
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 小举
动展示大文明。 文明游园， 看似

小事一桩， 却能体现一个人的文
明素养， 甚至体现一座城市的文
明程度。 但并非每个人都认识到
文明游园的重要意义， 在一些人
眼里， 吆三喝四、 旁若无人被当
作性情率真， 挑战规则、 我行我
素似乎是张扬个性。 于是， 赏花
时折枝、 游园时乱扔果皮纸屑、
肆意践踏草坪， 甚至暴力破坏公
共设施等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不文明行为看似无伤大雅，
实则暴露了公德心的缺失。

文明游园是每个市民最基本

的要求， 并不是一个宏大高深的
话题。 当你进入公园游玩， 准备
“踩踏花草” 时， 不妨多想想对
小草的伤害； 打算 “乱扔垃圾”
时 ， 不妨多想想环卫人员的辛
劳； 欲 “拈花折枝” 时， 不妨想
想他人尚未品味过芬芳。 如果大
家都能自觉地规范个人行为 ，
“小举动” 就能积蓄起 “大文明”
的感召力， 将文明传达给身边每
一个人， 让文明成为一种常态、
一种习惯。 如此一来， 文明游园
必将成为最美风景。 □伊一芳

□杨李喆

又是一年毕业季， 许多职场
新人都将经历人生的重要一步：
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在这
个过程中， 社保、 公积金等是职
场新人需要关注却易忽视的内
容， 这既与个人的认知有关， 也
可能是中了用人单位的 “套路”。

（ 7月24日 《劳动报》）
社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

影响着人的一生。 尤其是伴随着
近年社保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
善 ， 全民医疗保险 、 全民 养 老
保 险 时 代 已 经 到 来 。 正 如 媒
体指出 ， 社保从医疗 、 教育 、
就 业 等 多 个 层 面 影 响 着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 对 于
职 场 新 人 而 言 ， 对 工 资 高 低
关注很有必要， 但是对社保也
应该给予重视 ， 别因为一时大
意， 为以后埋下隐患。

从劳动用工实践来看， 一些
用人单位往往在社保上玩猫腻。
比如， 媒体报道的这些案例： 在
试用期不给员工缴纳社保， 让员
工放弃社保费并签订一份自愿放

弃社保的承诺书， 社保缴纳基数
与实际工资不符， 用人单位和社
保缴纳方故意分离等等。 这些在
一定程度上会侵害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并给以后的社保缴纳及待
遇享受带来隐患。

以试用期不给缴纳社保为
例， 根据相关规定， 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的劳动关系成立， 用人单
位就应该为劳动者缴纳社保费。
按照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该自用工之内三
十日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 故
此， 社保费的缴纳与职工是否处
于试用期、 是否胜任工作等均不
挂钩。 “试用期未签劳动合同”
更不是不缴纳社保的挡箭牌。

还以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为
例。 这样的情形在现实中一定程
度存在。 对于劳动者而言， 自愿
放弃社保看似对自己有利， 能够
一时多拿到钱， 但未尝不是短视
之举。 且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
缴纳社保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
务， 并不会因为劳动者签了所谓
的自愿放弃承诺书就代表用人单
位没有这样的义务。 所以， 对于
签订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须慎之
又慎。

社保和以后的养老、 医疗保
障等都有所关联， 对于职场新人
务必要引起重视。 尤其是， 伴随
着职场人年龄的增长娶妻生子、
买房看病、 失业等等， 社保就能
够突显出作用来。 现在对社保斤

斤计较， 到事情来临时就能少些
麻烦。 故此， 职场新人应做好劳
动法律知识储备， 当自己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时， 应第一时间依
法维权。

当然 ， 从用人单位角度来
看， 也应增强守法自觉。 《社会
保险法》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
行申报 、 按时足额缴纳 社 会 保
险 费 ， 非 因 不 可 抗 力 等 法 定
事由不得缓缴 、 减免 。 于此 ，
应 该 认 识 到 自 行 申 报 、 按 时
足 额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费 是 法 定
责 任 ， 而 不 能 为 了 一 己 之 利
“耍 滑 头 ” 。 更 何 况 ， 在 社 保
上给予员工完备保障才能留人
留心， 推进事业发展， 就更不该
在社保上玩 “套路”。

■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举报安全隐患
应简便易行

期待“教科书式让道”成为社会新常态
22日上午早高峰时段， 四川

省遂宁市消防人员驾车通过当地
一处隧道去救火时， 所有私家车
司机听到警笛后， 纷纷向行车道
两侧挪车， 腾出了可供一辆车通
行的空间， 让消防车优先通过。
本来需要20分钟才能通过的隧
道， 在私家车司机的配合下， 消
防车仅用5分钟就通过了隧道 。
事后消防员拍下视频传上网后，
被网友称为 “教科书式让道 ”。
（7月24日 《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 国内机动车保有量
爆发式增长， 私家车正从过去的
奢侈品变为现在的 “必需品 ”，
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的标配， 汽
车社会已经悄然来临。 但是我们
也不得不承认， 多数欧美国家已

经形成并且较为成熟的汽车文
明， 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 尽管
我们距离真正的汽车文明还有不
小的距离， 但我们一直在进步，
这也是事实， 发生在四川遂宁的
“教科书式让道” 就是证明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现场司
机、 市民文明素质和公共责任意
识， 只是促成 “教科书式让道”
的因素之一，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
的因素， 那就是规则意识、 法治
意识。

主动避让救护车辆， 不仅仅
应成为一种道德自觉， 也是一种
法律义务。 法律上明文规定： 消
防车、 救护车等特种车辆享有道
路通行优先权， 在执行任务时，
其他车辆应依法避让。 “教科书

式让道” 只在遂宁一个地方出现
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期待着这一
事件能够成为中国汽车文明的一
个开端 ， 而这需要公众文明素

质、 生命安全意识提高， 同时也
需要政府制定和出台相应的法律
法规、 交通规则。

□苑广阔

报载， 某地应急管理和财
政部门联合印发 《安全生产领
域举报奖励办法》， 明确 “任
何单位、 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县
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举报生产
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
非法违法行为。” 对实名举报
重大事故隐患或非法违法行
为， 经核查属实的， 给予最低
3000元、 最高30万元的奖励。

举报有奖， 意在鼓励， 当
然是好事。 不过， 细读文件内
容 ， 又觉得举报程序未免拘
谨、 繁琐， 不便操作， 而且可
能误事。

为避免误读， 引述原文如
下。 该办法规定， “原则上实
行逐级举报制度。 即举报人对
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
为， 在发生地的县 （市、 区）
应急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 县
（市、 区） 未受理或未及时处
理的 ， 可以逐级向上 级 应 急
管理部门举报 ； 举报当地政
府或应急管理部门涉嫌参与
瞒报、 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
可以直接向国家或省应急管理
部门举报。”

众所周知， 生产安全重大
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非法违法
行为， 往往都与人的生命和公
共财产相关联， 一旦发生， 损
失惨痛， 而且无法挽回。 对于
普通百姓而言， 举报安全隐患
与违法行为， 又往往是迫在眉
睫或忍无可忍， 倘若循规蹈矩
逐级举报， 遇到 “未受理或未
及时处理” 才可以越级 （而且
也必须 “逐级”） 举报， 会不
会因此误事呢？ 而确认 “当地
政府或应急管理部门涉嫌参与
瞒报 、 谎报生产安全事故 ”，
是需要下一番功夫调查、 取证
的， 普通人很难做到， 是不是
就该放弃呢？

安全事故人命关天， 影响
恶劣 ， 举报程序应该简便易
行， 打破某些规则业在情理之
中。 窃以为， 发现安全隐患或
违法行为就可以 “闻风而动”，
只要不是造谣、 诽谤， 应该允
许误报。 误报总比出事强。 至
于奖励多少， 想来不是大多数
举报人的初衷。

□一刀 （资深媒体人）


